
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委托协议

委托单位：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
负责人：严明霞
受委托单位：苏州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应急与环境执法大队
负责人：王荣泉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环境监察办法》《江苏省行政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将苏州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部分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权委托苏州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应急与环境执法大队行使，协议如下：

一、委托执法事项

（一）具体承担受委托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事项，依法开展辖区内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固废管理、核与辐射安全等方面的日常监督检查，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工作，以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的名义，依法查处受委托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依法行使委托权限内的相关权力。

（二）完成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委托执法权限

（一）执法检查权。对受委托行政区域内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执法检查。
（二）调查取证权。发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依法进行违法事实的调查、违法证据收集和固定等。
（三）行政命令权。发现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根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设定的行政命令具体形式，责令立即改正或者限期改正。
（四）行政处罚权。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制作、呈批、送达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告知书、决定书等处罚相关文书。
（五）其他权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行政权力。 

三、委托执法责任

（一）委托单位责任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对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的行政执法决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委托单位承担法律责任后，可以根据过错程度，依法追究受委托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相应的法律责任；
3.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委托单位可以解除执法委托协议；
4.组织受委托单位执法人员参加执法资格培训及相关业务学习，并按照规定申办行政执法证件。
（二）受委托单位责任

1.在委托的事项和权限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委托单位委托的行政执法行为；
3.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时，必须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4.严格按照委托执法的相关规定，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制作行政执法文书；
5.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参与、配合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工作；
6.及时向委托单位报告年度执法情况以及在委托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7.承担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超越委托权限执法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8.加强执法能力建设，确保符合接受委托条件。保障实施委托执法所需人员、办公条件、交通工具等必要设施和经费，明确工作职责，健全工作规范，探索长效工作机制和奖惩机制，确保完成委托任务。
四、委托执法期限

自2025年4月21日起至2027年4月20日止。本委托协议经双方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委托期限内，受委托单位负责人发生变动的，不影响本协议继续履行。2027年4月20日前由委托单位进行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继续签订委托协议；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委托。

五、附则

本授权委托书一式三份，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另一份送苏州工业园区法制部门备案。

委托单位（盖章）                 受委托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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